
买 方： 长丰县直属机关事务管理中

安徽省新能源公务用车 (含换电车型) 2025年度框架合同

订单编号： 2461451000000975794
心 电话： 13645690990

卖 方： 安徽翔福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： 18954207575

依据“省直机关公务用车协议供货”约定， 买方决定将本项目采购合同授予卖

方。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， 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规定，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 公

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：

一、 货物的名称、 规格型号、 数量和价格 (若产品过多则见附表， 如有附表则

必须加盖公章) 单位： 元
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生产厂商

汉DM- i 125KM领 比亚迪汽车
比亚迪/byd 辆 1 170,000 170,000

航型 有限公司

合计 170,000

合同总金额 (大写) : 壹拾柒万元整

备注； 黑色； 上述产品报价含产品生产、 运输<合肥翔迪银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>、 售后

服务、 税金、 劳保基金等费用 。
二 、 组成合同的文件

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：

(1) “省直机关公务用车协议供货”采购文件及答疑、 更正公告；

(2) “省直机关公务用车协议供货”采购文件标准文本中的“专用框架协议

条款” ;
(3) “省直机关公务用车协议供货”中标或成交公告；

(4) “省直机关公务用车协议供货”项 目响应文件及书面承诺函；

(5)双方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。

三、 合同金额

本合同的总金额为170,000元 (人民币大写： 壹拾柒万元整)。

四、 供货期限








